
内蒙古自治区网络平台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运输

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网络平台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19〕12 号，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网络货运经营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

源，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道路

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网络货运经营不包括仅为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提供信息中介和交

易撮合等服务的行为。 

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网络货运经营者委托，使用符合条件的载

货汽车和驾驶员，实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 

实际承运人接受网络货运经营者委托后，应当使用符合条件的载

货汽车和驾驶员，实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不得将道路货物

运输任务委托其他经营者。 



第三条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

（以下简称网络货运）经营，按照本细则执行。 

第四条鼓励网络货运经营者与实体经济企业合作，共同推进供应

链创新发展，实现降本增效。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向网络货运经营者提供道路货物运输相关信

息查询服务。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五条从事网络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

的线上服务能力，具体要求为： 

（一）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信息

服务，公司名称与网络货运经营申请人名称一致）； 

（二）取得第三级及以上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单位

名称与网络货运经营申请人名称一致，建议取得三级及以上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及相关材料）； 

（三）网络平台接入自治区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四）网络平台服务功能符合《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

指南》（交运办函〔2019〕1391 号，以下简称《服务指南》）要求。 



第六条从事网络货运经营的，应当将网络平台接入自治区网络货

运信息监测系统，并依据《服务指南》向企业注册地旗县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提交线上服务能力材料，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一）《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业务种类包含但

不限于互联网信息服务； 

（二）公安部门核准颁发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第三级及以上）及复印件； 

（三）网络货运平台和面向实际承运人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APP）的信息内容和服务功能。 

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受理线上服务能力材料后，10 日内逐级

上报至自治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自治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要求

组织开展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认定结果应当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第七条按照《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申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网络平台注册有合法有效营运资质的车辆（从事普通货物

运输经营的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除外）； 

（二）网络平台注册有合法有效从业资格的驾驶人员（使用总质

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驾驶人员除

外）；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

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资质登

记查验制度等；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网络货运经营者申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应当依法向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注册所在地旗县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附件 1）； 

（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三）网络平台注册的车辆和驾驶员相关证件：车辆行驶证、

《道路运输证》及其复印件，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

其复印件（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只提供机动车行驶证、

驾驶证）； 

（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五）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从事网络货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人员； 



第十条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网络货运经营申请予以受理

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网络货运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道路

货物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见附件 2），明确许可事项。在 10

日内向被许可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经营范围栏目中注明“网络货运”。 

对网络货运经营不予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不予交通行政

许可决定书》。 

第十一条网络货运经营者变更名称、地址、法人代表等，应当向

原作出许可决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变更备案。 

第十二条网络货运经营者设立子公司的，应当按照本细则规定向

设立地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经营许可。 

第十三条网络货运经营者在自治区内设立分公司的，应当按照本

细则规定向设立地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提交以下材料： 

（一）《网络货运企业设立分公司备案登记表》（见附件 3）； 

（二）分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 

（三）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四）备案登记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五）分公司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 

（六）法律法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网络货运经营者在自治区内设立分公司的，应提供总公司《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及副本，并达到本细则规定的线上服务能力要求。

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留存总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 

如总公司与分公司属同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辖的，在原《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分支机构”栏中予以注明，同时向分公司核发新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如总公司与分公司不属同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辖的，在原《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分支机构”栏中予以注明，向分公司核发新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并书面告知总公司所在地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四条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当在其网络平台首页显著位置，持续

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 

前款规定的信息发生变更的，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当及时更新公示

信息。 



网络货运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同时开展交易撮合业务或使用自有车

辆完成运输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 

第十五条网络货运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普通货运、道路货物专用运

输、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不包括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第十六条《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营运证是指《道

路运输证》在有效期内；合法有效的从业资格证是指《从业资格证》

在有效期内并在规定时间内签注诚信考核等级。 

第十七条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

要求，与实际承运人订立道路货物运输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 

鼓励网络货运经营者采用电子合同等信息化技术，提升运输管理

水平。 

第十八条鼓励网络货运经营者结合实际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工作。 

第十九条网络货运经营者使用 12 吨及以上的重型普通载货汽车和

半挂牵引车承担运输任务时，应当督促实际承运人保持车载卫星定位

装置在线。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道路运输车辆，网

络货运经营者不得委托其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网络货运经营者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是指以下经营行为： 

违反《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运输法律法规规章禁止运

输货物的；违反《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按照《零担货物道路

运输服务规范》的相关要求，对托运人身份进行查验登记，督促实际

承运人实行安全查验制度，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或者

未如实记录托运人身份、物品信息的，由有关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五条处罚。 

违反《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记录实际承运人、托运人的

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服务信息、交易信息的，由有关部门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处罚。 

违反《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超越许可的经营范围从事

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由有关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六十三条处罚。 

网络货运经营者违反《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指使或者强令

要求实际承运人超载、超限运输的，由有关部门按《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二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八条处罚。 

违反《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

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除外）参加货



物运输的，由有关部门按《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九

条处罚。 

违反《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网络货运经营者使用卫

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由有

关部门按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处罚。 

网络货运经营者违规承运危险货物的，由有关部门按照《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处罚。 

第二十一条网络货运经营者已不具备开业要求的有关安全条件、

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由有关部门按照《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

理规定》第六十条处罚。 

第二十二条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发现网络货运经营

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纳入企业质量信誉考核： 

（一）委托不具备资质的实际承运人从事运输； 

（二）虚构交易、运输、结算信息； 

（三）委托进行非法超限超载运输； 

（四）未采取承运人责任保险等措施保障托运人合法权益； 

（五）不配合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阅相关数据信息； 

（六）未及时、准确上传运单数据； 



（七）未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网络货运业务、交易撮合业务或者

自有车辆运输业务； 

（八）违反其它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本细则由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